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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補（捐）助推動資通安全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補（捐）助推動資通安全作業要點」

署　　長　謝翠娟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補（捐）助推動資通安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3月2日資安綜合字第1121000068號令

一、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廣各界對資通安全之重視與投入，提升

各界對於資通安全認知與增進資通安全技術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受補（捐）助對象：從事與資通安全相關事務並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

團體、公私立學校。

三、補（捐）助項目

（一）資通安全相關學術研討會

１、全國性研討會：指六個以上縣市或學校參加，參加人數至少五十人。

２、國際性研討會：指五個以上國家參加，參加人數至少一百人。

（二）資通安全相關競賽

１、全國性競賽：指六個以上縣市或學校參加，選手人數為五十人以上之競

賽。

２、國際性競賽：指三個以上國家參加，選手人數為五十人以上之競賽。

（三）其他經本署核定屬推廣資通安全工作之事項。

四、補（捐）助原則

（一）同一受補（捐）助對象於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案為原則。

（二）補（捐）助額度：每案最高補（捐）助以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且低

於該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二十。

（三）補（捐）助經費用途：以講師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審查費、印刷費、

出題費或場地租借費為優先，其中講師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或審查費依

行政院訂頒「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講座鐘點費

支給表」規定支給數額上限編列，其餘項目由本署視計畫需求擇定。

（四）本要點補（捐）助經費不含固定薪資、紀念品、餐敘（餐盒不在此限）、硬

體設備購置、軟體授權、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

電視媒體辦理業務宣導等費用。

（五）本補（捐）助案應於預算年度內核銷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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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期間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期間：原則於每年四月及九月受理申請，受補（捐）助對象應於活動舉

辦日六十日前提出申請，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另本署將於受

理申請期間公告補助金額，並視實際執行情形於官網公告增加或停止受理申

請；當年度活動辦理期限需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

（二）受補（捐）助對象應發函檢具下列文件送達本署，逾期不受理：

１、補（捐）助申請表。

２、計畫書。

３、符合第二點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４、其他附件資料。

（三）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

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四）本署收受之申請資料，不論是否給予補（捐）助，均不予退件，受補（捐）

助對象亦不得要求退還。

六、審查方式及作業程序

（一）採事前審查原則，不受理已執行完畢或執行中計畫之申請。

（二）本署受理申請採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邀集專家學者進行審查，並得邀請受補

（捐）助對象說明。

（三）本署應先就受補（捐）助對象資格、應備文件資料及應載內容進行書面審

核，有未符合相關規定者，本署得以書面通知限期補件，且以一次為限，逾

期不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不予受理。

（四）審查標準：就計畫內容之重要性、完整性、創新性及可行性，受補（捐）助

對象之專業執行能力、經費編列合理性及計畫之整體效益等綜合考量。另受

補（捐）助對象亦應提供近五年辦理本要點第三點之相關活動計畫及成果報

告等資料，提供本署作為審查之參考。

（五）須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應於本署表定時間內修正，逾期未修正，視

為不通過。

（六）本署將以書面回復申請案之審核結果，經本署核定之計畫書及各項補（捐）

助經費用途，未經同意，不得擅自變更。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方式

（一）經核定補（捐）助之案件，依核定補助金額分期撥付，並以實際工作進度分

二期撥付為原則：

１、第一期款：受補（捐）助對象於收到本署書面通知期限內，應檢送第一期

領款收據、補（捐）助款撥入之金額機構帳號與戶名及修正後補助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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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署，經審核無誤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２、第二期款：受補（捐）助對象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十個工作日內，備妥下

列文件函送本署，經審核無誤後，撥付補助經費尾款：

（１）領款收據及補（捐）助款撥入之金融機構帳號與戶名。

（２）受補（捐）助對象所附經費支用單據應記載明細，詳列支出用途及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並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依

本要點第八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３）經費收支明細表，應詳列全部收支項目、用途及經費總額。

（４）支出憑證其抬頭應為受補（捐）助對象，品名應填寫完整，且開立

日期均應於計畫期程內。

（５）成果報告：內容應包括計畫名稱、辦理或完成時間及地點、活動執

行過程、執行成果、具體成效、活動照片及相關圖檔或書面資料。

（６）受補（捐）助對象應於成果露出中，將本署列為補（捐）助單位。

（二）受補（捐）助對象對於本署核定補（捐）助之經費應專款專用。

（三）實際支出總額未達本署核定計畫書所列經費總額者，應按原補（捐）助比率

重新核算應補（捐）助金額。

（四）運用本補（捐）助款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者，均應列入補（捐）助案

之收入結報。

（五）相關申請表、補（捐）助計畫書、執行成果報告表及核銷文件等格式，請逕

至本署官方網站下載，受補（捐）助對象應依式填寫；未依式填寫者，視為

文件未齊備。另文件寄送日期，以郵局郵戳為準。

八、督導及考核

（一）經核定補（捐）助之案件，應依計畫書內容及本署意見確實執行，不得有成

效不佳或未如期結案之情形。本署將視需要派員實地查核，或請受補（捐）

助對象提供進度報告。相關執行成效列為未來補（捐）助審核之依據。

（二）受補（捐）助對象經發現有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

失等情事，或補（捐）助經費運用有成效不佳、未依核定計畫用途支用、虛

報、浮報或其他違反相關規定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

外，本署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捐）助對象酌減嗣後補（捐）助經費或停

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九、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有關補（捐）助費之所得稅扣繳，由受補（捐）助對象負責辦理。

十一、計畫執行如涉及個人資料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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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者，本署對核定之補

（捐）助案件，包括補（捐）助事項、受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補（捐）助

金額等資訊，按季於本署網站公開。

十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於申請時檢具利

衝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表】」；於補

助行為成立後，本署將「身分關係揭露表【B.事後公開表】」連同前開揭露表公開

於本署網站。另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如未主動表明身分關係者，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十四、本要點預算因經立法院刪減、凍結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署之事由，致本署無法執行

補助時，本署得廢止補（捐）助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情形，受補（捐）助對象不得向本署主張損害賠償、損失補償或其他任何請

求。

十五、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或本署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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